吉林省延边州新兴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　为鼓励各类内外合资企业在延边州新型工业集中区投资兴业，推动延边州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州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1. 凡是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 对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 2000 年修订)》和《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 软件企业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包括将进口的软件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的软件产品)，按 17% 的法定税率征税后，其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4. 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指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及半成品试验费等项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年增长幅度在 10% 以上的企业，可以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50% 抵扣应税所得额。
　　5. 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军品、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包括接收捐赠和实物投资)固定资产及支付的运输费用、自制(改建、安装)固定资产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予以抵扣。
　　6. 区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 40% 的比率缩短折旧年限;受让或投资的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 40% 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但协议或合同约定有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应按协议或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进行摊销。
　　7. 土地出让价格按不低于 144 元 /m2 收取，配套费为 80 元 /m2 。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鼓励类发展项目和投资超亿的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与优惠。
　　8. 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应投资者要求，可提供标准化厂房，厂房建筑面积根据投资额度和实际需求确定。投资者需缴纳厂房租赁费，年租赁费为建设厂房所投入资金的年银行利息(按所贷款银行的利息标准计算)。
　　9. 对区内相关企业，集中区管委会负责帮助申请民贸企业资格。获取民贸企业资格的企业享受民族地区民贸企业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
　　10. 集中区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基金，重点扶持入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之日起， 3 年内给予创新基金支持。每年支持额度标准按该企业当年缴纳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 执行。
　　11. 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入区领办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区管委会将视情况给予 1 — 3 万元自行支配的补助经费。
　　12. 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自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免收 100 平方米以内(含 100 平方米)集中区自有产权的办公生产用房租金。
　　13. 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开发的科技项目，经专家论证后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且在短期内可实现产业化的，集中区管委会将以无偿投入、无息贷款、投资入股等方式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并可优先列入地方政府的各类科技产业计划或择优推荐列入国家级各类产业扶持计划，申请经费资助。
　　14. 在集中区内投资的各类企业，免收州级以下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属经营性收费的，按最低标准收取。

